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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   別 
工業產品設計學系碩士班 
網址：https://scid.usc.edu.tw 

招收名額 一般生 9 名 

報考資格 

一、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大學校院畢業並取得學士(含)以上學位者(含應屆畢業生)，或符

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學士(含)以上學位者(含應屆畢業生)，或具有教

育部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有關碩士班報考資格者(詳見附錄一，惟該認定標準第

五條第三款限醫學系、牙醫系)。 

二、不限系別。 

系所指定 

書審資料 

及相關規定 

一、大學(或最高學歷)成績單正本。如考生為轉學生則須另附上轉學前就讀學校之成績單正本。 

二、自傳、履歷、研究計畫及設計創作作品集等資料。 

三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，詳見附註一。 

→以上資料請裝訂成冊(電子檔 1 份(10M 為限)、紙本 3 份)，電子檔請於報名截止日前上傳至

報名系統，紙本於面試時攜帶。 

考試項目及 

成績計算方式 

一、面試 

計分比例 

70 % 
同分參酌 

順序 

1 

二、書面審查 30 % 2 

考試時間及 

注意事項 

(一) 面試日期：115 年 3 月 7 日(星期六)。 

(二)面試時間、地點及注意事項於 3 月 4 日公告，請上本校招生考試資訊查詢。 

(三)面試當天請攜帶設計創作作品集(含作品、研究計畫、履歷、自傳、成績單正本或其他相關

資料等)，請務必裝訂成冊一式 3 份。 

附註 

一、 請提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以利參酌，例如：已發表或參與之學術研究報告、類同

托福之外語能力證明、競賽成果證明、課外活動成就或幹部證明等。 

二、 修業年限 1 至 4 年，應修滿本系所規定之最低總學分數，並通過學位考試，方得畢業。 

三、 學位考試得以研究論文或以設計創作/展演，並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。 

四、 錄取之新生若非本科系畢業，須至本系大學部補修至少 4 學分，但前述補修學分不併入

畢業學分計算。非本科系畢業但具工業設計工作經驗 2 年以上者，其選課規劃得依個案

另作檢視處理。 

五、 未達最低錄取標準，雖有缺額仍不錄取。 

六、 一般排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白天。 

七、 聯絡電話：(02)2538-1111 分機 70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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